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100年度提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

壹、計畫依據：內政部93年9月20日內授中社字第0930711465號函頒之社會福利機構提昇服務品質注意事項。

貳、計畫目標：提昇機構卓越管理及專業服務品質，落實推動服務品質計畫內容，以保障家童之各項服務權益。

參、執行對象：本家各課（室）。

肆、執行期程：自100年1月至12月，計1年。

伍、計畫內容： 

包括提供家童身體照顧、膳食管理、衣著照應、住宿服務、行動交通、休閒活動、安全維護及權益保障等8項服務實施要項，並就各實施要項具體規劃其服務內容、執行作法、辦理成果、辦理單位等面向（如附表）。
陸、執行步驟：

一、各課（室）研訂各項執行計畫前，應邀集業務相關人員參與；並參考平日家童、家屬及民眾反應陳情事項等資料；或邀請專家學者、民間團體等座談研討，廣納意見訂定，另納入本年度預定推動之重點或階段性工作，加強執行與檢討。

二、本家訂定本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之可量化衡量指標，於年度開始前三個月內函送內政部兒童局備查後落實執行。

柒、考核檢討：本家各課（室）對於本計畫辦理之各項推動作法進行自我評核，並於七月及十二月，分別將每半年辦理情形製表函送內政部兒童局備查。
實施要項具體執行作法訂定
	實施要項


	服務內容

	具體執行作法

	辦理成果

	辦理

單位

	一、身體照顧
	（1） 家童應擁有個人盥洗用具。

（2） 依一般正常作息協助或訓練家童刷牙、洗臉、沐浴等身體清潔工作。

（三）指導或協助家童剪髮、刮鬍子、修剪指甲等儀容整飾工作。

（四）注意家童身體變化如體溫、皮膚、傷口、情緒等，及時掌握家童所需照顧服務。

（五）依家童需求，提供相關衛教課程。

（六）依家童需求，提供物理治療、復健訓練及發展遲緩個案早期療育。
	1. 提供家童有個人盥洗用具。

2. 協助輔導家童作身體及口腔清潔工作。

3. 每天至少作1次提醒或檢視家童儀容服裝。

4. 每2月至少安排1次輪流為家童剪髮。
	
	保育課



	
	（3） 
	5. 對於身體有異常變化者隨時注意觀察，並作書面紀錄。
	
	保育課

衛生保健課

	
	（4） 
	6. 應建立家童健康管理資料。

7. 每年安排家童作身體健康檢查。

8. 舉辦與家童身心特質所需之疾病保健衛生教育等相關課程，至少每半年1次。

9. 使用醫療復健資源定期提供有復健需求的家童復健服務。
	
	衛生保健課

	二、膳食管理
	（一）準備之餐食應來自合格餐飲業者。
（二）為有特殊需要之家童準備適當餐食。
（三）請營養師提供飲食評估及建議。

（四）菜單設計及食物烹調依家童喜好彈性調整。

（五）定期抽檢及記錄飲用水；並定期清洗飲水設施


	1.家童膳食菜單及特殊飲食應請營養師設計或由營養師提供諮詢。
	
	膳食管理委員會

衛保課

	
	
	2.每月至少召開1次膳食委員會等相關會議討論家童餐飲菜單等問題。
	
	膳食管理委員會

	
	
	3.每年辦理家童及工作人員餐飲滿意度調查1次。
	
	膳食管理委員會

	
	
	4.每半年至少1次檢驗飲用水。
	
	衛生保健課

	
	
	5.每季至少1次保養飲水機及更換濾芯。
	
	行政課

	三、衣著照應
	（一）依季節及天氣變化，為家童準備適當服裝衣著。

（二）家童應穿著個人衣物。

（三）提供家童潔淨並足夠之換洗衣物。

（四）依家童身心功能，提供衣著訓練。

（五）家童污染衣物如沾染排泄物、血漬者，應個別且立即處理。

	1.每年至少準備2套以上服裝更換。

2.協助有意願選擇個人衣物家童添購衣物。

3.對於有生活自理能力家童輔導適宜穿衣及清洗衣物。（對於自理能力不佳者每日提供乾淨換洗衣物）。

4.無法自理家童隨時補充更換衣物。

5.家童污染衣物與一般衣物分開放置，且立即處理。
	
	保育課


	四、住宿服務
	（一）機構應提供衛生、乾淨、通風之居住設備。

（二）房舍應兼顧家庭生活氣氛，並使家童參與擺設佈置。

（三）二人或多人床位之寢室應備具隔離視線之屏障物。

（四）具有放置個人用品空間。

（五）經常活動或使用區域，應有廁所及清洗設施。

（六）內外環境定期清潔及消毒。

（七）浴廁、樓梯設防滑設施及扶手。

	1. 每日清潔院舍內外環境。
	
	行政課

保育課

	
	
	2. 每季定期消毒院區環境至少1次。
	
	衛生保健課

	
	
	3. 每年應配合節日或家童之喜好辦理院舍佈置。

4. 2人以上寢室應注意家童個人隱私。

5. 每人至少有1處放置物品空間。
	
	保育課

	
	
	6. 定期清潔並檢修浴廁、樓梯防滑設施及扶手。
	
	行政課

	五、行動交通
	（一）機構空間及設施應顧及行動不便者，提供無障礙環境及其特殊需要。

（二）提供交通服務或備有接送車輛。


	1. 機構內應設有符合規定之無障礙設施。

2. 每日應隨時提供交通車接送家童就醫、復健或外出活動等。


	
	行政課


	六、休閒活動
	（一）依家童體能及興趣提供休閒、娛樂活動指導。

（二）定期提供社會適應及旅遊活動。

（三）協助家童積極參與社會團體活動。

（四）在機構內適當地點提供休閒或遊樂空間設施。

（五）與當地社區環境融合，加強與社區居民互動。


	1. 規劃家童所需休閒娛樂活動。

2. 每年應辦理家童自強活動2次。

3. 每季應辦理社會適應活動1次。

4. 機構應配合節慶辦理活動。
	
	保育課



	
	
	5. 機構設有基本視聽器材及室內娛樂空間。
	
	行政課

	
	
	6. 結合及運用社區相關資源，參與其他民間機構或團體之活動。


	
	保育課

社工課

	七、安全維護
	（一）機構內應設置符合消防安全及預防災害之必要設施。

（二）加強各項設備材質、轉角、樓梯、陽台、門窗（簾）及電梯之安全設計。

（三）定期檢查、維修或更新各項設施設備。

（四）危險物品、藥品如燃油、消毒劑等應妥善儲放，並避免放置於家童易取得之處。

（五）注意特殊家童（例如：憂鬱、自傷、過動、傷人或慢性疾病者等）之活動，並定時紀錄監測身心狀況。

（六）參照本部所定內政部社會福利機構危機預防及緊急應變注意事項，擬訂預防措施及緊急應變處理流程，並加強演練。

（七）交通設備定期保養維修，並由專人執行。
	1.應依規定完成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2.每年辦理消防安全檢查2次。

3.每半年至少舉辦1次消防安全講習。

4.院舍設施損壞應隨時檢修，並作書面紀錄。
	
	行政課



	
	
	5.設置固定空間放置危險物品、藥品。


	
	衛生保健課、行政課、保育課

	
	
	6.對於有自傷、傷人或特殊疾病之個案應定期監測身心狀況，並作書面紀錄。
	
	衛生保健課、保育課

	
	
	7.每半年至少依「預防措施及緊急應變處理流程」辦理1次緊急危難事故演練。

8.公務車應有專人負責保養維護，並作書面紀錄。
	
	行政課

	八、權益保障
	（一）應與委託縣（市）政府、家童（監護人）訂定收容養護定型化契約書。

（二）建立家童、家屬與機構間之溝通申訴管道，並詳實記錄。

（三）主動與家屬保持連繫，提供有關家童之照顧及訓練近況。

（四）對於家童、家屬或民眾申請、諮詢及申訴案件，提供迅速、明確及便民服務。

（五）對於機構內作息、活動，允許家童個人彈性調整。


	1. 訂定定型化契約書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社工課



	
	
	2. 提供家童、家屬或一般民眾有多元申訴意見之管道方式，並作即時處理。
	
	保育課

社工課

	
	
	3. 透過信函、電話連繫或相關活動與家屬保持連繫，提供有關家童之照顧及訓練近況。

4. 每年至少舉辦2次親職教育活動或懇親會。
	
	社工課

	
	
	5. 對於家童個別需求服務予以回應處理，並作書面紀錄。
	
	保育課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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